「2012 中小學奈米科技教材競賽」活動說明
壹、活動目的

一、配合「奈米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執行K-12學校創意教學教材之開發、演示及推廣。

二、激勵參與之中小學教師精進其作品，並加以推廣；提供觀摩機會，與科普宣導結合，舉行奈米科技教育嘉年華會。

三、提供各級學校相關領域教師奈米科技新知之教材與教案。
貳、執行單位 

一、指導單位：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奈米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
二、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

三、協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理學院、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參、參加對象
一、對奈米科技教育有興趣之教師或研究人員，以及一般社會大眾。
二、各計畫可鼓勵或推薦曾參與或目前計畫內的種子教師參加此活動。
肆、競賽作品組別

一、物理組

二、化學組

三、生物組

四、多媒體組：應用簡單易懂的模擬動畫或其他方式呈現奈米科技原理與應用的抽象觀念之教材。

伍、活動日程 

本競賽活動分二階段舉行，第一階段進行書面審查，第二階段以作品內容、口頭報告暨展示（含海報與實物）方式進行審查。本活動的送件、審查、審查結果公布之日期如下：
一、第一階段作品送件暨報名截止日期：101年2月17日（以郵戳為憑）。
2月1日開始報名，請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報名（研習代碼：1010440，縣市：高雄市/三民區，網址：http://www1.inservice.edu.tw/）。若無法登錄報名，可至奈米科技學院網頁（http://nano.narl.org.tw/index.aspx）下載報名表暨相關檔案。報名表填妥後，請傳真至07-6051083，或者e-mail至nknuchem@nknucc.nknu.edu.tw。
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日期：101年2月22日至3月9日。

三、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結果通知時間：101年3月16日。
四、第二階段作品送件暨報名截止日期：101年4月13日（以郵戳為憑）。
4月2日開始報名，請至奈米科技學院網頁（http://nano.narl.org.tw/index.aspx）下載報名表傳真至07-6051083，或者e-mail至nknuchem@nknucc.nknu.edu.tw。
五、第二階段展示（海報、教具）架設時間與地點：101年4月27日10點前架設完成，地點在科學工藝博物館北館，詳細位置圖另行公告。

六、第二階段口頭報告暨審查結果公佈日期：101年4月27日，口頭報告的時間、地點及方式另行公告。
陸、作品格式與內容
　　本年度奈米科技教材競賽活動的主要目標在「鼓勵參與者設計出適合融入中小學課綱之輔助補充教材」。參賽者所編製的教材須符合審查重點之各項需求，並在教材設計與教學實施計畫中適切地說明。使作品呈現完整的教材內容、具體的實施方案，利於教師在教學中方便使用，達成推廣奈米科技教育的目的。參賽作品的格式、內容、寄件等相關事項，陳述如下：
一、參賽作品文件請以本活動所提供的格式為準。（下載網址：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http://www1.inservice.edu.tw/、奈米科技學院網頁http://nano.narl.org.tw/index.aspx，以原檔案格式為準，切勿將word檔轉檔使用）
二、第一階段每件作品需包括下列項目：

1. 報名表 4份。
2. 教材模組 4份。
3. 教材設計與教學實施計畫 4份。
4. 著作權授權書 1份。（所有作者皆須在「著作權授權書」上簽名）
5. 電子檔光碟（需標示封面） 1份，包括報名表、教材模組、教材設計與教學實施計畫，以及其他有助於說明之資料（多媒體、影片、圖片、投影片等）。

三、第二階段每件作品需包括下列項目：

1. 報名表 4份。
2. 教材模組 4份。
3. 教材設計與教學實施計畫 4份。
4.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意見回應表 4份。
5. 著作權授權書 3份。（所有作者皆須在「著作權授權書」上簽名）
6. 電子檔光碟（需標示封面） 1份，包括報名表、教材模組、教材設計與教學實施計畫、展示海報，以及其他有助於說明之資料（多媒體、影片、圖片、投影片等）。

7. 展示海報格式請至網站下載使用。
四、教材書面格式，請選用標楷體之中文字型及Times New Roman之英文字型，點數為12點，行距為固定行高，行高為18pt。
五、請於指定日期前以掛號郵件寄出，收件人及收件地址如下：
收 件 人：2012中小學奈米科技教材競賽活動小組
收件地址：824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六、主辦單位於收到作品後，會以e-mail或電話與作品聯络者（或負責教師/作者）確認繳交內容。

柒、審查與獎勵方式

一、評審委員：依參賽作品領域及件數，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

二、評審程序：分書面審查，以及作品內容、口頭報告暨展示審查等二階段。 

三、審查重點：

(一)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之重點
1. 融入現行課綱之適切性。(20%)
核心概念的運用方式是否適合該年級學生，以及核心概念是否配合課綱。

2. 教材內容之創新性、完整性與實用性。(40%)
核心概念融入現行教科書教材內容的創新性，以及教材內容之完整性與實用性。

3. 教學實施計畫之具體性、啟發性。(20%)
制定能力指標，設計教學實施計畫以驗收教學成效。
4. 輔助工具之適當性、多元性。(20%)
如評量、教具等輔助工具之使用難易度、配合度、增益性。
 (二) 第二階段作品內容、口頭報告暨展示審查之重點
1. 融入現行課綱之適切性。(15%)
核心概念的運用方式是否適合該年級學童，以及核心概念是否配合課綱。

2. 教材內容之創新性、完整性與實用性。(35%)
核心概念融入現行教科書教材內容的創新性，以及教材內容之完整性與實用性。

3. 教學實施計畫之具體性、啟發性。(15%)
制定能力指標，設計教學實施計畫以驗收教學成效。
4. 輔助工具之適當性、多元性。(15%)
如評量、教具等輔助工具之使用難易度、配合度、增益性。

5. 口頭報告(10%)

6. 海報、教具展示(10%)
四、獎勵方式：

每組擇優錄取「金牌獎」、「銀牌獎」、「銅牌獎」等作品各一件，「佳作獎」作品三件，以及「優秀新進教師」一名。得獎獎勵方式如下：

（1） 金牌獎頒發獎狀暨捌仟元獎金。

（2） 銀牌獎頒發獎狀暨伍仟元獎金。

（3） 銅牌獎頒發獎狀暨叁仟元獎金。

（4） 佳作獎頒發獎狀。

（5） 優秀新進教師頒發獎狀暨叁仟元獎金。
頒獎活動於101年4月27日「亞洲奈米科技教育論壇」中進行。
捌、參賽作品規則
一、參賽作品須為報名者親作，且無著作權問題。

二、凡已參加全國性以上競賽且獲得獎項之作品不得參賽。

三、參賽作品之基本理念、內容應符合科學教育白皮書及符合各科目的課程綱要。 

四、相關規範如有不詳盡處，由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玖、相關規定
一、參賽者所引用的教材需依循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未依循者，責任由參加人員自行負責。

二、參賽者須同意所參加之評選得獎作品，為符合本活動宗旨，將提供作為實際教學參考之用，但不得作為商業用途之用。

三、主辦、承辦單位有使用獲獎作品之權利；得運用於推廣、展覽及教學參考之相關用途，不另支付酬勞或任何費用。
四、參賽作品中的多媒體教材與書面教材之使用版權屬參賽者與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對於所有參賽作品之多媒體教材與書面教材均有作為推廣使用之權利，並擁有編製成光碟、書刊之權利。

五、參賽作品之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歸屬作者，主辦單位得有權使用於非營利性關學術及推廣教育活動，並且有修改之權利。

拾、所有參賽作品須出席參與「奈米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政策導向計畫」後續舉行之計畫成果發表與嘉年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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